学生上下学路队管理及班主任接送制度

 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沂源县教体局，关于加强学生放学路队管理的文件和会议精神，以“规范学校路队管理，保障学生交通安全”。坚持规范学生放学路队管理工作，加强学生和班主任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，确保学生的道路交通安全。特制订如下制度：
1、学校为确保学生安全，每天放学实行站路队回家，并且建立各班学生登记表（含学生家长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等）。  

2、全校学生按放学路径分若干路队，每队设路队长1名。 

3、学生放学由班主任和值班教师负责整队。做到“快、静、齐”。值班教师要利用路队整队的机会，加强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。 

4、路队出校门后，沿指定路线有序行走，要注意来往车辆。   

路队长在校外路队上要带头遵守交通规则，管理好路队，指挥同学做到不追、不跑、不吵闹、不随意掉队滞留、不在外面的摊点上购买东西等。
路队长负责路队纪律及处理偶发事件，并且定时向值班老师和班主任汇报路队执行情况。   

7、值班教师和班主任准时到岗，安排好队伍。确保学生有序、安全地出入校门。并跟踪护送学生出校门约200米的路程。  

8、值班教师、班主任应及时了解有关学生路队中情况，对路队情况作出表彰。

9、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  

